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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住房租赁活动，维
护住房租赁活动当事人合法权益，稳定住
房租赁关系，促进住房租赁市场高质量发
展，推动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城镇国有土地上住房租赁活
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应当贯彻
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坚持
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负责全国住房租赁活动的监督管理
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住房租赁活动的监督管
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公
安等部门依照本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住房
租赁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国家鼓励居民家庭将自有房
源用于租赁，支持企业盘活改造老旧厂
房、商业办公用房、自持商品住房等用于
租赁，多渠道增加租赁住房供给。
　　国家鼓励出租人和承租人依法建立稳
定的住房租赁关系，推动租购住房在享受
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
　　第六条　从事住房租赁活动，应当遵
守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
诚信原则，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公共
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背公序
良俗。

第二章　出租与承租

　　第七条　用于出租的住房应当符合建
筑、消防、燃气、室内装饰装修等方面的
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不得危
及人身安全和健康。
　　厨房、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
藏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
用于居住。
　　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数上限和人均最
低租住面积，应当符合设区的市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
　　第八条　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使用实
名签订住房租赁合同。
　　出租人应当按照规定，通过住房租赁
管理服务平台等方式将住房租赁合同向租
赁住房所在地房产管理部门备案。房产管
理部门应当提高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服务水
平，不得就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收取任何
费用。
　　出租人未办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的，
承租人可以办理备案。
　　第九条　出租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向承租人出示身份证明材料、
拟出租住房的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其他证
明其具有合法出租权利的材料，并配合承
租人依法查询、核实拟出租住房有关
信息；
　　（二）核验承租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不得将住房出租给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材料
的单位或者个人；
　　（三）不得擅自进入租赁住房，但是
经承租人同意或者依法可以进入的除外。
　　第十条　出租人收取押金的，应当在
住房租赁合同中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时
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事项。除住房租
赁合同约定的情形以外，出租人无正当理
由不得扣减押金。
　　第十一条　承租人应当遵守下列
规定：
　　（一）向出租人出示身份证明材料；
　　（二）安全、合理使用租赁住房，不
得损坏、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或者改
动租赁住房承重结构，不得私拉乱接水、
电、燃气管线；
　　（三）未经出租人同意，不得擅自改
变租赁住房用途、拆改室内设施或者改动
租赁住房其他结构；
　　（四）遵守物业管理规约，不得任意
弃置垃圾、超标准排放污染物或者产生噪
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
公共通道、高空抛物或者实施其他损害他
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五）对出租人依法确需进入租赁住
房的，予以配合。
　　第十二条　出租人依法解除住房租赁
合同的，应当通知承租人，并为承租人腾
退租赁住房留出合理时间。
　　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
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或
者腾退租赁住房。
　　第十三条　住房租赁合同连续履行达
到规定期限的，出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享受
相应的政策支持，承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享
受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

第三章　住房租赁企业

　　第十四条　国家完善政策措施，培
育市场化、专业化的住房租赁企业。
　　住房租赁企业，是指以自有住房或
者依法取得经营管理权的他人住房开展
住房租赁经营业务的企业。住房租赁企
业应当具备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自有
资金、从业人员和管理能力。
　　住房租赁企业出租住房，适用本条
例有关出租人的规定。
　　第十五条　住房租赁企业依法登记
的经营范围应当使用“住房租赁”的
表述。
　　住房租赁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
之日起 30 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报送开业信
息。房产管理部门应当将住房租赁企业
开业信息向社会公开。
　　住房租赁企业应当在其经营场所醒
目位置公示本企业开业信息、服务规范
和标准等。
　　第十六条　住房租赁企业发布的住
房地址、面积、租金等房源信息应当真
实、准确、完整，在其经营场所、互联
网等不同渠道发布的房源信息应当一
致，发布的房源图片应当与实物房源一
致，不得发布虚假或者误导性房源信
息，不得隐瞒或者拒绝提供拟出租住房
的有关重要信息。
　　第十七条　住房租赁企业应当建立
住房租赁档案，如实记载相关信息，并
健全住房租赁信息查验等内部管理
制度。
　　住房租赁企业不得非法收集、使
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
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第十八条　住房租赁企业应当按照
规定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
产管理部门报送其经营的租赁住房信息
及其变化情况。
　　第十九条　从事转租经营的住房租
赁企业应当按照规定设立住房租赁资金
监管账户并向社会公示，并通过该账户
办理住房租赁资金收付业务，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二十条　自然人转租他人住房开
展住房租赁经营业务，经营规模达到国
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规定标准
的，适用本条例有关住房租赁企业的
规定。

第四章　经纪机构

　　第二十一条　从事住房租赁业务的
房地产经纪机构（以下简称住房租赁经
纪机构）应当具备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
的自有资金、从业人员和管理能力。
　　第二十二条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应
当将其从业人员名单向所在地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备案。住房
租赁经纪机构的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两
个或者两个以上住房租赁经纪机构从事
业务。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的从业人员不得
以个人名义承接住房租赁经纪业务。
　　第二十三条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发
布房源信息前，应当核对并记录委托人
的身份信息、住房权属信息，实地查看
房源，与委托人签订住房租赁经纪服务
合同，编制住房状况说明书。住房租赁
经纪服务合同、住房状况说明书应当加
盖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印章，并按照有关
规定保存。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
款和第三款、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
定，适用于住房租赁经纪机构。
　　第二十五条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不
得有下列行为：
　　（一）为出租不符合建筑、消防、
燃气、室内装饰装修等方面的法律、法
规、规章或者强制性标准的住房提供经
纪服务；
　　（二）为单独出租厨房、卫生间、
阳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车库等非居
住空间用于居住提供经纪服务；
　　（三）为单间租住人数上限或者人
均最低租住面积不符合规定标准的住房
出租提供经纪服务；
　　（四）代收、代付住房租金、
押金；
　　（五）未经当事人同意，以当事人
名义签订住房租赁合同；
　　（六）法律、法规、规章禁止从事
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六条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应
当对收费服务项目明码标价，不得在标
价之外加价或者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
　　第二十七条　出租人和承租人通过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签订住房租赁合同
的，由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办理住房租赁
合同备案。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制定并公布住房租赁合同、住房租赁经
纪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第二十九条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住房租金监测机制，
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内不同区域、不同
类型住房的租金水平信息。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房产管理部门应当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
务平台开展合同备案、租赁住房信息管
理、统计监测等管理与服务，并与民
政、自然资源、教育、市场监督管理、
金融管理、公安、税务、统计等部门建
立信息共享机制。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产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
对住房租赁活动的监督检查，依法及时
处理违法行为。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产管理部门可以委托实施单位承担
住房租赁管理的支持辅助等相关具体工
作。房产管理部门委托的实施单位不得
以营利为目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
门应当对其委托的实施单位加强监督，
并对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的行为后果
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产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住
房租赁相关行业组织加强住房租赁行业
诚信建设，建立住房租赁企业、住房租
赁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用评价制
度，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
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根
据信用状况实施分级分类监管。
　　第三十四条　住房租赁相关行业组
织应当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
律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第三十五条　在住房租赁活动中，
因押金返还、住房维修、住房腾退等产
生纠纷的，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可以依法申请调解、
仲裁或者提起诉讼。
　　第三十六条　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
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以下简称网
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
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
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
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
报告。
　　网络平台经营者不得代收、代付住
房租金、押金。
　　第三十七条　出租人应当按规定如
实登记并报送承租人及实际居住人信
息，发现违法犯罪活动应当及时向公安
机关报告。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
制定。
　　承租人不得利用租赁住房实施违法
犯罪活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处罚：
　　（一）出租不符合建筑、消防、燃
气、室内装饰装修等方面的法律、法
规、规章或者强制性标准的住房；
　　（二）损坏、擅自拆除、停用消防
设施；
　　（三）改动租赁住房承重结构；
　　（四）私拉乱接水、电、燃气
管线。
　　第三十九条　将厨房、卫生间、阳
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车库等非居住
空间单独出租用于居住，或者租赁住房
不符合规定的单间租住人数上限或者人
均最低租住面积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 2 万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十条　住房租赁企业、住房租
赁经纪机构不具备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
的自有资金、从业人员、管理能力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造成
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四十一条　住房租赁企业、住房
租赁经纪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报送开业信息；
　　（二）未在其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
本企业开业信息、服务规范和标准等；
　　（三）未建立住房租赁档案并如实
记载相关信息，或者未健全住房租赁信
息查验等内部管理制度；
　　（四）未按照规定办理住房租赁合
同备案。
　　住房租赁企业未按照规定报送其经
营的租赁住房信息及其变化情况，或者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未按照规定与委托人
签订住房租赁经纪服务合同或者未编制
住房状况说明书的，依照前款规定
处罚。
　　第四十二条　住房租赁企业、住房
租赁经纪机构发布虚假或者误导性房源
信息，隐瞒或者拒绝提供拟出租住房有
关重要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提请
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吊销其营业
执照。
　　住房租赁企业、住房租赁经纪机构
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
信息，或者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
人个人信息的，依照有关个人信息保护
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三条　从事转租经营的住房
租赁企业未按照规定设立住房租赁资金
监管账户并向社会公示，或者未按照规
定通过该账户办理住房租赁资金收付业
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 2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
正的，责令停业整顿：
　　（一）发布房源信息前未核对并记
录委托人的身份信息、住房权属信息，
或者未实地查看房源；
　　（二）为出租不符合建筑、消防、
燃气、室内装饰装修等方面的法律、法
规、规章或者强制性标准的住房提供经
纪服务；
　　（三）为单独出租厨房、卫生间、
阳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车库等非居
住空间用于居住提供经纪服务；
　　（四）为单间租住人数上限或者人
均最低租住面积不符合规定标准的住房
出租提供经纪服务；
　　（五）代收、代付住房租金、押金；
　　（六）未经当事人同意，以当事人
名义签订住房租赁合同；
　　（七）未按规定将其从业人员名单
备案。
　　网络平台经营者代收、代付住房租
金、押金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四十五条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的
从业人员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住房
租赁经纪机构从事业务，或者以个人名
义承接住房租赁经纪业务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
不改正的， 1年内不得从事住房租赁经纪
业务；情节严重的， 5 年内不得从事住
房租赁经纪业务。
　　第四十六条　网络平台经营者未履
行核验责任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房产管理部门应当通报网信部门，由网
信部门依据职责予以处置，可以处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
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
　　第四十七条　房产管理部门和其他
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住房租赁活动监督
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
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
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保障性住房的租赁活
动及其监督管理，国家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集体土地上住房租赁活动，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管理办法。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 2025 年 9 月
15 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

住房租赁条例

  （上接第一版）四是规范经纪机构行
为。规定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发布房源信息
前应当核对并记录委托人的身份信息、住
房权属信息，实地查看房源并编制住房状

况说明书；对收费服务项目明码标价。
　　五是强化监督管理。明确设区的市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住房租金监测
机制，定期公布租金水平信息；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
部门和行业组织根据信用状况对住房租
赁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等实施分级分类监
管；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

　　六是严格责任追究。对出租人、承
租人、住房租赁企业、住房租赁经纪机
构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违法行
为，分别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上接第一版）在地方层面，梧州
市对新成立 AI 企业年营收按“晋
级补差”原则进行奖励，人工智能
单品年营收破亿，可直领百万
大奖。
　　今年 6 月，以“基金赋能广
西 产业振兴八桂”为主题的
2025 广西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
展推介暨签约大会，吸引了众多知
名金融机构、基金管理机构的关注
和参与。 30 家基金管理机构与广
西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签约，认缴规
模近 600 亿元，其中财政认缴出
资 200 亿元，预计实现投贷联动
规模 1000 亿元，带动更多社会资
本投资广西企业，覆盖人工智能、
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
领域。

加速拥抱人工智能的时代

　　回顾历史，技术进步往往驱动
社会巨变。
　　市场推动、企业参与、政策叠
加，广西人工智能这把火，会炼就
怎样的未来？
　　首先，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需
求加速创新资源集聚与成果转化。
最新的一个大动作是今年 7 月至
11 月，广西面向国内外的头部企
业、初创团队，科研院所、高校学
生、个人开发者等，举办以“ AI
广西·AI 中国·AI 东盟”为主题
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特
别鼓励与东盟国家联合组队的参赛
模式，从而在全社会营造关注人工
智能、发展人工智能的热潮，吸引
从事人工智能的青年才俊、独角兽
企业等向广西聚集。
　　这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盛
会。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举办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
级联赛目的是以赛事为纽带促进创
新资源集聚与成果转化，引入投资
机构推动资本与项目对接，形成优
秀项目落地广西及东盟的扶持
机制。
　　其次，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将在

八桂大地加速聚集。广西大学、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医科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人工
智能学院或研究院，并试点开展人
工智能通识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工
作。从 2025 年秋季学期起，广西
将在普通本科高校一年级新生中全
覆盖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作为必
修课。
　　“从生产到销售，从服务到监
管，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展现出应用
市场广、嵌入产业深、发展潜力大
的特点，产业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将吸引更多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人才
向广西聚集。”广西财经学院教授
许露元说。
　　再次，行业和民众对人工智能
的感知度将加速提升。“只需轻触
智能手机，便可以轻松跨境畅游东
盟”，在广西科技厅近日发布的七
大人工智能“揭榜挂帅”项目中，
“中国—东盟文旅垂类模型研发与
应用示范”项目描绘了这样一个智
能旅游场景。
　　该项目主打“一键游东盟”，
研究构建中国—东盟文旅垂类模
型，落地“一键游广西——— 三姐伴
游”等核心服务场景，解决跨国文
旅场景中多语言沟通障碍、文化习
俗冲突、文旅场景多样等关键
难题。
　　当广西高速公路上“集群化部
署+AI 智能管控”的无人机集群
掠过崇山峻岭，巡检着道路；当广
西柳工的工程师在柳州总部能为远
在越南的故障设备远程诊断；当游
客手持手机通过“一键游东盟”就
能无障碍游览东盟十国……广西
“ AI+东盟”的构想将逐步从蓝
图变为现实。
　　 AI 时代刚刚拉开序幕。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启动仪
式上，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表
示，在 AI 大幕徐徐展开、变革浪
潮奔涌之时，是旁观等待，还是积
极参与？答案不言而喻。
　　（记者王军伟 黄浩铭 黄耀
滕 王楚然）

　　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 根
据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
署，截至 7 月 20 日，二十届中央
第六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中央巡
视组将对北京、天津、辽宁、黑龙
江、上海、江苏、福建、山东、广
东、广西、重庆、贵州、西藏、陕
西、青海、新疆等 16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开展常规巡视，并会
同有关省委巡视机构对沈阳、大
连、哈尔滨、南京、厦门、济南、
青岛、广州、深圳、西安等 10 个
副省级城市开展联动巡视。
　　被巡视地区分别召开巡视进驻
动员会。各中央巡视组组长作动员
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
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扎实开展巡
视工作提出要求。
　　各中央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
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
排。中央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
实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部署，
旗帜鲜明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
任务，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坚持系
统观念、发挥综合监督作用，坚持
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精准有
效开展政治监督，为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各中央巡视组组长要求，要准

确把握政治巡视监督重点，围绕党
中央关于被巡视地区的功能定位和
战略部署，深入了解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领导班子、干
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
巡视整改情况，紧盯权力和责任，紧
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着力查找政治偏
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要坚持稳中
求进，注重同题共答，严明纪律作
风，坚决完成好巡视任务。
　　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
示，将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巡
视工作的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
位，自觉接受监督，主动配合巡
视，认真抓好整改，以巡视为契机
更好履行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
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用实际行动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据悉，各中央巡视组将在被巡
视地区工作 2 个半月左右，巡视
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
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
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
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
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
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
间截止到 2025 年 9月 23 日。

二十届中央第六轮巡视完成进驻

  ▲ 7 月 21 日，嘉宾参观展览。
  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主办的“精雅风华：恭王府与中国时尚
（ 1780-2025 ）”展览将于 7 月 22 日起在北京恭王府嘉乐堂展出。
  据了解，展览以“恭王府与十二风雅”为主题，将王府的四季美学、
节气仪典与当代时尚相结合，展出近 50 件服装以及艺术、家居、手工艺
等展品。                 新华社记者金良快 摄

恭王府与中国时尚展览即将开展


